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互選議長副議長暨 

各委員會召集委員自治辦法  修正對照表 

 
修正標題 原標題 說明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

議會互選議長副議長暨各委員

會召集委員自治辦法 

學生議會互選議長副議長暨 

各委員會召集委員自治辦法 

因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

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》第四條略

以：「…前項自治規則應冠以學

生會之名稱…」，法規名稱有違

法之虞，故修正該自治辦法之

標題。 

 

 




